投标人资格审查条件

附录1  资质最低要求
	项目
	要求
	备注

	资质
	1.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成立并有效存续、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展财产保险业务、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保险公司；若投标人为该保险公司之分支机构，需为经投标人总公司唯一授权的省级分公司或以上的分支机构；两家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或其中一家公司是另一家公司单一最大股东的，只能由一家省级分公司及以上购买招标文件。
2.投标人在广东省内设有分支机构。
	　


注：
1、保险公司总公司投标的，则需附如下资料：①总公司的营业执照的副本复印件；②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如企业所在地已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而无法提供开户许可证的，则需附上开户银行出具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查询的基本账户信息截图”）；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的复印件；④若投标人非在广东省内注册，则需提供在广东省内所设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复印件。
2、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投标的，则需附如下资料：①总公司及投标人的营业执照的副本复印件复印件；②投标人的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如企业所在地已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而无法提供开户许可证的，则需附上开户银行出具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查询的基本账户信息截图”）；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总公司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的复印件，及投标人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复印件；④若投标人非在广东省内注册，则需提供在广东省内所设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复印件。
3、上述所附证件均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附录2  财务最低要求
	项目
	要求
	备注

	财务能力
	投标人总公司注册资本金与公积金之和不少于人民币100亿元
	1.注册资本金以营业执照所列注册资本金为准；如营业执照无法体现注册资本金，则以投标人最新一年度（2021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的信息截图为准，如财务报表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截图数据不一致，则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截图数据为准。
2.公积金（含资本公积与盈余公积）以最新一年度（2021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中体现的为准。

	
	投标人总公司2019年至2021年的年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200%
	以投标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为准。

	
	投标人总公司2019年至2021年的年平均原保险费收入不低于400亿
	以投标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为准。










附录3  业绩最低要求
	项目
	要求
	备注

	承保业绩
	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至少成功承保过1个保额在10亿以上（含10亿）或保费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国内基建项目的工程险业绩。
	基建项目专指公路、铁路、地铁、城际轨道。提供保险单明细表或保险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理赔业绩
	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止，至少成功处理过1个以上国内基建项目单次赔偿金额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工程险业绩。
	基建项目专指公路、铁路、地铁、城际轨道。提供理赔项目的赔款确认书、赔款协议、赔款计算书等有效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
（1）如投标人为省级分公司，可提供自身（含下属分支公司）或所属总公司的业绩，不含其它省级分公司的业绩；如投标人为总公司，可提供自身或其下属分支公司的业绩。
（2）如为投标人参与共同承保的项目，必须是投标人作为首席承保人的业绩，金额仅计投标人的承保份额。
（3）承保时间指保险合同生效日；理赔处理时间指结案赔付的时间。两者均须在规定的期间内方被认可。
（4）投标人提供的承保业绩、理赔业绩材料如无法体现相关业绩要求信息，则须提供业主出具的业绩证明材料。

附录4  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1、未被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招标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
2、未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3、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5、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投标人近三年内没有因行贿犯罪而被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的行为，投标人的法定代表（负责）人近三年内没有因行贿犯罪而被判刑的行为；
7、未违反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
（1）投标人应根据第八篇“投标文件格式”中“五、资格审查资料的表5-4 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逐条填写说明信誉情况。
    （2）投标人应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网页截图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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